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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玉山園區開放(須具長程縱走登山經驗)登山路線 聲明書 
本人（隊）            共    人，體認攀登玉山園區開放(須具長程縱走登山經

驗)一般性登山活動路線的路（雪）況與艱辛，也認同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對玉山

生態保護之作法及關心山友之用心。謹此聲明我等全體隊員於申請入園活動期

間，備妥申請路線之必需裝備（雪季期間雪地裝備準備齊全及具備雪攀技術），

體能均足以達成，並辦妥登山或旅遊保險，領隊並負起所屬隊員安全之責任，且

特別注意生態維護與自身登山安全，更會確實遵守國家公園之登山相關規定，同

時願接受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及保七總隊第六大隊玉山分隊人員查核。倘有違背

以上事項時，基於安全考量願意無異議取消行程，並接受勸導立即下山，否則將

接受國家公園法之相關規定裁處。 

本隊領隊及隊員已備妥以下登山裝備及相關證明文件： 

1. 玉山園區有開放(須具長程縱走登山經驗)登山路線裝備： 

遮陽與保暖帽‧禦寒衣物‧地圖及資料‧手套‧哨子、瑞士刀‧雨衣‧雨褲‧個人證件‧ 

登山鞋‧背包（套）‧水壺‧手電筒‧登山杖‧糧食‧炊具‧醫藥用品（高山症用藥、攜帶型

氧氣瓶）手機或無線電‧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及可供緊急聯絡之通信設等，必要時自行攜

帶營帳。（雪季期間須備妥雪攀裝備） 

2.雪攀裝備〈所有隊員均會操作及使用〉： 

領隊必備裝備 

安全頭盔、雪鏡、12 爪冰

爪、中高統登山鞋、冰斧、

安全吊帶 

隊員必備裝備 

安全頭盔、防雪手套、冰斧、

12 爪以上爪冰、中高統登山

鞋、雪鏡或墨鏡 

建議裝備 

保暖帽、頭面罩、雪樁、保暖雪衣、

褲、八字環、攀升器、制動器、鉤環、

攀登繩、登山杖、綁腿、輔助繩。 

3.領隊            共    人，登山能力證明文件： 

長程縱走 3000 公尺以上登山經驗證明（需附相片或影印本）‧領航玉山證書編號 

領隊雪訓證明（雪季期間必備） 

※若取消行程，亦會事先通知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本人（隊）申請前已詳閱貴處「入園申請個人資料運用說明」，並取得入園申請所有隊員同意使

用當事人個人資料申請入園。 

本聲明書所載內容領隊或立聲明書人已確實傳達各隊員，並確認全體同意後，由申請隊員本人

親筆簽名無誤，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依所提書面資料核實審查，如有偽造或不實，因而發生安

全問題與玉管處無涉，並願負法律責任。 

此致 
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立聲明書代表人（簽章）： 
全體隊員簽名：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